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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客车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动客车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M2、M3类电动客车，包括纯电动客车、混合动力电动客车。 

本标准不适用于燃料电池电动客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08—2008  塑料  燃烧性能的测定  水平法和垂直法 

GB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8624—2012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10294—2008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GB 13094—2017  客车结构安全要求 

GB/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 17578—2013  客车上部结构强度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9596—2017  电动汽车术语 

GB 20071—2006  汽车侧面碰撞的乘员保护 

GB/T 31498—2015  电动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 

GB XXXXX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ISO 6487  碰撞试验测量技术：检测仪器（Road vehicle-Measurement techniques in impact 

tests-Instrumentation） 

3 术语和定义 

GB 13094—2017、GB/T 15089、GB/T 19596—2017确立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蓄电池系统最小管理单元  battery system minimum management unit 

电池管理系统管理的最小蓄电池单元。 

4 安全要求 

4.1 防水防尘性能要求 

4.1.1 整车涉水要求 

按5.1.1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整车涉水试验，试验完成后10 min内，总绝缘电阻值应大于1 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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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B级电压部件防护等级要求 

以下部件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67，按5.1.2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防护等级测试后，总绝缘电阻值

应大于1 MΩ： 

——安装在客舱地板以下且距地面500 mm以下的B级电压电气设备和与B级电压部件相连的连接器

（充电口除外）； 

——安装在车顶且无防护装置的B级电压电气设备（受电装置除外）。 

4.1.3 整车浸水要求 

按5.1.3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整车浸水试验，试验完成后2 h内车辆应不起火、不爆炸。 

4.2 防火性能要求 

4.2.1 B级电压部件阻燃性能要求 

B级电压部件的材料分类和燃烧特性技术要求满足表1的规定。 

表1 B级电压部件所用绝缘材料阻燃性能要求 

序号 部件总成 部件名称 

标准要求 

水平燃烧满足 GB/T 

2408-2008 规定的 HB 级 

垂直燃烧满足 GB/T 

2408-2008 规定的 V-0 级 

1 

驱动电机 

外壳 √ √ 

2 线缆表皮 √ √ 

3 PCB 电路板 √ √ 

4 绝缘板 √ √ 

5 绝缘纸 √ --- 

6 绝缘薄膜 √ --- 

7 
电机控制器 

外壳 √ √ 

8 线缆表皮 √ √ 

9 
电动空调 

外壳 √ √ 

10 线缆表皮 √ √ 

11 
电暖风 

外壳 √ √ 

12 线缆表皮 √ √ 

13 

集成电源 

外壳 √ √ 

14 线缆表皮 √ √ 

15 PCB 电路板 √ √ 

16 
配电箱 

外壳 √ √ 

17 线缆表皮 √ √ 

18 
充电插座 

外壳 √ √ 

19 线缆表皮 √ √ 

20 热收缩双壁管 所有尺寸规格 √ √ 

21 波纹管 所有尺寸规格 √ √ 

注1：“---”该零件不进行此项试验。 

注2：若B级电压部件外壳是金属材料无需提供阻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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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可充电储能系统（或安装舱体）与客舱间阻燃隔热要求 

可充电储能系统（或安装舱体）与客舱之间应使用阻燃隔热材料隔离，阻燃隔热材料的燃烧特性应

符合GB 8624—2012中规定的A级要求，并且在300 ℃时导热系数应小于等于0.04 W/(m·K)。 

4.3 可充电储能系统安全要求 

4.3.1 蓄电池系统最小管理单元热失控要求 

蓄电池系统最小管理单元按照附录A的热失控试验方法进行试验，测试对象应不起火、不爆炸。 

4.3.2 可充电储能系统内零部件材料阻燃要求 

可充电储能系统内应使用阻燃材料，阻燃材料的燃烧特性技术要求应满足以下规定： 

a) 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的零部件，其材质需满足水平燃烧 HB和垂直燃烧 V-0 的要求： 

——单个零部件重量≥50 g； 

——单个可充电储能系统内相同型号的零件总重量＞200 g。 

b) 其它非金属零部件材质需满足水平燃烧 HB75和垂直燃烧 V-2的要求。 

4.3.3 安装舱体隔离要求 

可充电储能系统安装舱体应与客舱隔离(引风装置除外)，保证乘客不能触及到可充电储能系统。若

从客舱引风为可充电储能系统调节温度，则引风口应配置烟雾控制装置，可充电储能系统发生安全问题

时产生的有害气体应不能从进风口进入客舱。 

4.3.4 断开装置要求 

可充电储能系统应安装维修开关和熔断器。 

4.3.5 泄压透气装置要求 

蓄电池包应设有定向泄压和透气装置，泄压压强应不大于50 kPa。 

4.4 控制系统安全要求 

4.4.1 制动信号优先要求 

整车控制系统当制动信号和加速信号同时发生时，应只响应制动信号。 

4.4.2 行驶中断电要求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出现需要整车主动断B级高压电的车辆异常情况时，在车速大于5 km/h时应至

少保持转向助力状态30 s后再断B级电。 

4.5 充电安全要求 

4.5.1 充电接口安全要求 

整车具备多个充电接口时，充电时不工作的充电接口应不带电。 

4.5.2 充电插座温度监控要求 

车辆的充电插座应设置温度监控装置，该装置应能根据温度变化传送相应信号给车辆，用于实现车

辆充电接口的温度监测和过温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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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车辆结构安全要求 

4.6.1 车辆碰撞安全要求 

若有可充电储能系统未安装在车辆顶部，应按照附录B的规定进行碰撞试验，且车辆在碰撞试验后

应符合GB/T 31498—2015中4.2～4.4的要求。 

4.6.2 上部结构安全要求 

若电动客车需进行上部结构强度验证试验，应在其可充电储能系统荷电量（SOC）30%～50%且处于

上电状态下进行试验，试验后应符合GB/T 31498—2015中4.2～4.4的要求。 

4.6.3 车辆结构安全试验视同原则 

当需要考核的车型，与已经通过车辆结构安全试验的车型相比，同时满足以下五个条件时，可免于

5.5车辆结构安全试验。 

——可充电储能系统生产企业及类型相同； 

——可充电储能系统能量相同或减小； 

——箱体结构相同或加强； 

——箱体安装结构相同或加强； 

——电池包安装区域的车体结构不变或加强（结构开口尺寸相同或变小）。 

5 试验方法 

5.1 防水防尘试验 

5.1.1 整车涉水试验 

本试验是模拟电动客车经过发大水的街道或水洼的情况。车辆应在30 cm水深的水池中，以5～10 

km/h的速度行驶500 m，时间3～6 min；若水池长度小于500 m，应重复试验累计达到500m，总时间（包

括在水池外的时间）应少于10 min。 

按 GB XXXXX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中的绝缘电阻测量方法进行绝缘电阻试验。 

5.1.2 B级电压部件防护等级试验 

按GB 4208—2017的规定进行防护等级试验。 

按GB XXXXX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中的绝缘电阻测量方法进行绝缘电阻试验。 

5.1.3 整车浸水试验 

本试验是模拟电动客车停放时遇到积水的情况。车辆在辅助电力系统OFF档、总火开关断开状态，

在水深50 cm水池中浸泡24h后，车辆在水中或水池外打开总火开关，并将辅助电力系统开关开至ON档。 

5.2 防火性能试验 

5.2.1 B级电压部件阻燃性能试验 

水平燃烧和垂直燃烧按GB 2408-2008的规定进行试验。 

5.2.2 可充电储能系统（或安装舱体）与客舱间阻燃隔热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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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特性按GB 8624—2012的规定进行试验，导热系数按GB/T 10294—2008的规定进行试验。 

5.3 可充电储能系统安全试验 

5.3.1 蓄电池系统最小管理单元热失控试验 

按附录A的热失控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5.3.2 可充电储能系统内零部件材料阻燃试验 

水平燃烧和垂直燃烧按GB 2408-2008的规定进行试验。 

5.4 功能性安全防护试验 

厂家根据4.3.3、4.3.4、4.3.5、4.4、4.5规定的各项功能防护要求，提供具体方案说明，检测机

构据此说明材料在零部件或实车上进行测试验证并与4.3.3、4.3.4、4.3.5、4.4、4.5中的要求进行符

合性判定。 

5.5 车辆结构安全试验 

5.5.1 车辆碰撞安全试验 

按附录B的规定进行车辆碰撞安全试验。 

5.5.2 上部结构安全试验 

按GB 17578的规定进行上部结构强度验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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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热失控试验方法 

A.1 目的 

对电动客车车载可充电储能系统的核心化学危险源进行安全性评价。  

A.2 试验对象 

试验对象为蓄电池系统最小管理单元。 

A.3 试验方法 

A.3.1  除另有规定，试验环境温度为25±5 ℃，相对湿度为15%～90%，大气压力为86 kPa～106 kPa。

本标准所提到的室温，是指25±2 ℃。  

A.3.2  使用平面状或者棒状加热装置，并且其表面应覆盖陶瓷，金属或绝缘层，加热装置的功率要求

见表A.1。完成测试对象与加热装置的装配，加热装置与蓄电池单体应直接接触，加热装置的尺寸规格

应不大于测试对象的被加热面；安装温度监测器，监测点温度传感器布置在远离热传导的一侧，即安装

在加热装置的对侧(如图A.1)。温度数据的采样间隔应小于1 s，准确度要求为±2 ℃，温度传感器尖端

的直径应小于1 mm。 

表A.1 加热装置功率选择 

测试对象能量 E（Wh） 加热装置最大功率（W） 

E<100 30～300 

100≤E<400 300～1000 

400≤E<800 300～2000 

E≥800 >600 

 

A.3.3  将测试对象充电到SOC=100%后，再对测试对象用1C电流继续充电12 min。立刻启动加热装置，

并以其最大功率对测试对象进行持续加热，当发生热失控或者A.3.2定义的监测点温度达到300 ℃时，

停止触发，关闭加热装置。 

A.3.4  判定是否发生热失控的条件 

a)  测试对象产生电压降，且下降值超过初始电压的 25%； 

b)  监测点温度达到电池厂商规定的最高工作温度； 

c)  监测点的温升速率dT/dt≥1 ℃/s，且持续3 s以上； 

当a)和c)或者b)和c)发生时，判定发生热失控。  

A.3.5  加热过程中及加热结束1 h内，如果发生起火、爆炸现象，则试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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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壳及软包电池 圆柱形电池-I 圆柱形电池-II  

   

 

图 A.1加热触发时温度传感器的布置位置示意图 

 

           加热装置 

           加热装置(电阻丝) 

       温度监测器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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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碰撞试验方法 

B.1 试验场地 

试验场地应足够大，以容纳移动壁障驱动系统、被撞车碰撞后移动和试验设备的安装。车辆发生碰

撞和移动的场地应水平、平整，路面摩擦系数不小于0.5。 

B.2 试验前的车辆准备 

B.2.1 可充电储能系统荷电量（SOC）30%～50%且处于上电状态。 

B.2.2 试验车辆应为整备质量状态。 

B.2.3 车窗应为关闭状态，车门处于关闭但不锁止状态。 

B.2.4 档位应处于空挡状态，驻车制动器松开。 

B.2.5 轮胎气压应调整到制造商规定的气压值。 

B.2.6 试验车辆放置应保证车轴处于水平。 

B.3 试验条件 

B.3.1 试验车辆应保持静止。 

B.3.2 移动变形壁障的特性应符合GB 20071—2006附录C规定的特性。移动变形壁障上应装有适当装

置，以避免与试验车发生二次碰撞。 

B.3.3 试验时，移动变形壁障撞击试验车辆的最薄弱位置（最薄弱位置主要考虑动力电池安装及整车

防护条件，如车辆侧面安装有动力电池，则优先选择车辆侧面进行碰撞。具体由检测机构商生产企业确

定）。 

B.3.4 移动变形壁障的纵向中垂面轨迹应垂直于被撞车辆的纵向中垂面。 

B.3.5 在碰撞瞬间，应确保由变形壁障前表面上边缘和下边缘限定的水平中间平面与试验前确定的位

置的上下偏差在±25mm内。 

B.3.6 在碰撞瞬间，应确保由变形壁障前表面左边缘和右边缘限定的垂直中间平面与试验前确定的位

置的左右偏差在±25mm内。 

B.3.7 除非本文件有特殊规定，仪器应符合ISO 6487的规定。 

B.4 试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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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碰撞瞬间，移动变形壁障的速度应为50km/h±1km/h，并且该速度至少在碰撞前0.5m内保持稳定。

测量仪器的准确度为1%。如果试验在更高的碰撞速度下进行，且车辆符合本文件4.6.1的要求，也认为

合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